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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教學

大綱，依各院、全校不分系學士

學位學程、師資培育中心及通識

教育中心公告期程提出申請。  

(二)各開課單位申請案由院、學

程、中心會議審查並公告審查

結果。 

三、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教

學大綱，依各院、師資培育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公告期程提

出申請。  

(二)各開課單位申請案由院(中心)

會議審查並公告審查結果。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

新增學術單位全校

不分系學士學位學

程。 

四、執行：  

(一)審查結果於開學前一週送教學

發展中心。 

(二)教學助理經費不得低於院、學

程、中心年度總補助款之百分

之二十五(理工學院不得低於百

分之八十)，且課輔助理經費不

得低於前述經費之一半；其餘

經費由院、學程、中心運用於

交通費、教學材料費及統整性

課程補助。 

四、執行：  

(一)審查結果於開學前一週送教學

發展中心。 

(二)教學助理經費不得低於院(中

心)年度總補助款之百分之二十

五(理工學院不得低於百分之八

十)，且課輔助理經費不得低於

前述經費之一半；其餘經費由

院(中心)運用於交通費、教學

材料費及統整性課程補助。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

新增學術單位全校

不分系學士學位學

程。 

五、院、學程、中心應訂定本要點之

補助作業細則，以審定經費分配

及成果考核事宜。 

五、院(中心)應訂定本要點之補助作

業細則，以審定經費分配及成果

考核事宜。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

新增學術單位全校

不分系學士學位學

程。 

七、本要點所稱「交通費補助」適用

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開設之課

程，其補助原則為：  

(一)實習類、導讀類、概論類、緒

論類課程，不列入本要點補助

範圍。  

(二)經費補助優先範圍如下： 

1.前學期繳交成果報告且內容

充實 (過於簡略者，將不列

入優先補助範圍) 。 

2.服務學習課程 (課程依課程

綱要或選課系統備註「服務

學習課程」為標準) 。 

3.近兩年之新進教師。 

 

七、本要點所稱「交通費補助」適用

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其補助原

則為：  

(一)交通費補助僅限租車費用，不

含保險費；  

(二)依修課學生數、車程核給補助

金額；  

(三)實習類、導讀類、概論類、緒

論類課程，不列入本辦法補助

範圍；  

(四)經費補助優先範圍如下： 

1.前學期繳交成果報告且內容

充實 (過於簡略者，將不列

入優先補助範圍) ； 

2.服務學習課程 (課程依課程

一、依各學術單位

課程多元教學

發展之需求，

故刪除第一

款、第二款及

第四款第四

目。 

二、第三款文字修

正。 

三、標點符號修

正。 

四、第三款後款次

遞移。 

 



 綱要或選課系統備註「服務

學習課程」為標準) ； 

3.近兩年之新進教師； 

4.以臺東縣境內之地點主。 

 

八、本要點所稱「教學材料費補助」

適用之原則為： 

(一)教學材料費補助僅限上課操作

用耗材類（一般列印用紙及印表

機耗材除外），不含設備費或軟

體類等非耗材類。 

(二)補助金額依修課學生數核給，每

人以二百元為原則。 

(三)有其他特殊需要，經院、學程、

中心會議審查通過者。 

八、本要點所稱「教學材料費補助」

適用之原則為： 

(一)教學材料費補助僅限上課操作

用耗材類（一般列印用紙及印表

機耗材除外），不含設備費或軟

體類等非耗材類； 

(二)補助金額依修課學生數核給，每

人以二百元為原則； 

(三)有其他特殊需要，經院(中心)會

議審查通過者。 

 

一、配合本校組織

規程新增學術

單位全校不分

系學士學位學

程。 

二、標點符號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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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105.09.29)  

   105學年第2學期第1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106.06.27)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108.04.18)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109.11.12）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111.11.10) 

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112.12.07) 

一、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增進教學效果，訂定「國立臺東大

學補助教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補助大學部課程為限，補助項目如下：  

(一)教學助理。  

(二)交通費。  

(三)教學材料費。 

三、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教學大綱，依各院、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師資培育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公告期程提出申請。  

(二)各開課單位申請案由院、學程、中心會議審查並公告審查結果。  

四、執行：  

(一)審查結果於開學前一週送教學發展中心。 

(二)教學助理經費不得低於院、學程、中心年度總補助款之百分之二十五(理工學院不得低



於百分之八十)，且課輔助理經費不得低於前述經費之一半；其餘經費由院、學程、中

心運用於交通費、教學材料費及統整性課程補助。 

五、院、學程、中心應訂定本要點之補助作業細則，以審定經費分配及成果考核事宜。  

六、本要點所稱「教學助理補助」依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辦理，獲配教學助理之課程，

應評鑑其運用教學助理之績效表現。評鑑內容綜合下列資訊辦理： 

(一)獲配教學助理之教師設計執行該課程時，應將教材內容建立於本校網路學園，並應指導

學生多利用該網站功能，以增加師與生、助理與學生、教與學的互動。 

(二)課程執行成果之內容品質，含：成果報告中教學內容之正確與充實程度、創新性或即時

性、分享推廣或延伸發展之可能性、對學生學習成果提升的效能表現等。本項兼採自評

及他評方式實施，除由任課教師自評外，並以由開課單位送請校內其他具相關領域專長

之教師進行同儕評鑑為原則，不另支給審查費；如校內無適當人選時，得簽請教學發展

中心中心主任核可後，送請校外專家審查，並支給審查費用。 

(三)修課學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之反映。 

(四)本課程教學助理之意見反映。 

(五)配合校內各項計畫推動情形。 

教學助理運用績效表現評鑑之結果，列入後續審查教學助理申請之參考。  

七、本要點所稱「交通費補助」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開設之課程，其補助原則為：  

（一）實習類、導讀類、概論類、緒論類課程，不列入本要點補助範圍。  

      （二）經費補助優先範圍如下： 

1.前學期繳交成果報告且內容充實 (過於簡略者，將不列入優先補助範圍) 。 

2.服務學習課程 (課程依課程綱要或選課系統備註「服務學習課程」為標準) 。 

3.近兩年之新進教師。 

八、本要點所稱「教學材料費補助」適用之原則為： 

(一)教學材料費補助僅限上課操作用耗材類（一般列印用紙及印表機耗材除外），不含設備

費或軟體類等非耗材類。 

(二)補助金額依修課學生數核給，每人以二百元為原則。 

(三)有其他特殊需要，經院、學程、中心會議審查通過者。 

九、獲補助之課程應於期末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上傳至網路學園），以做為後續補助審查之參

考。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經費或校務基金支應。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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